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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届研究生、本科生人事档案材料归档要求

一、研究生人事档案材料归档要求

1.形成材料

（1）硕士阶段形成的材料

录取登记表（推免表），思想政治考核表，入学体检表，硕士入学、培养、毕业与学位论文答辩档案材料，毕业研究生登记表，党员材料，奖惩材料，其它材料。（学院提供划线部分）

（2）博士阶段形成的材料

报名信息表（申请考核）或考核登记表（硕博连读），录取登记表，博士申请考核情况一览表（复印件），思想政治考核表，专家推荐书，入学体检表，博士研究生入学、培养、毕业与学位论文答辩档案材料，毕业研究生登记表，党员材料，奖惩材料，其它材料。（学院提供划线部分）
2.注意事项

1．各学院在整理分装毕业生人事档案时，要认真负责，杜绝错装和遗漏材料。不清楚的地方要及时与档案馆学生档案室联系。

2．毕业研究生登记表中须贴近期一寸免冠彩色照片一张；“学院意见”一栏填好后须负责人签章和加盖学院公章；在“学校意见”一栏中，须填写“政审合格 同意毕业”，加盖学校公章及校长印章。
二、本科毕业生人事档案材料归档要求
1.材料内容

（1）初高中阶段形成的材料

高中学籍材料、团员材料、高考报名表、高考志愿卡、高考体检表；其它材料。

（2）本科阶段形成的材料

学生登记表、录取通知书、入学体检表、学籍卡（成绩单）、毕业生登记表、高考电子档案、党团员材料、高校年度学生素质综合测评鉴定表、奖惩材料、其它材料。

2.注意事项

1．各学院在整理分装毕业生人事档案时，要认真负责，杜绝错装和遗漏材料。不清楚的地方要及时与档案馆学生档案室联系。
2．毕业生登记表中须贴近期一寸冠彩色照片一张，表中所填写的学号应与学籍卡上的学号一致，院系意见一栏填写：经审查以上内容属实并加盖院系党委公章，学校一栏填写：政审合格，准予毕业，加盖学校党委学工部公章。

3．毕业生成绩单须有填表人签字、加盖院领导印章及院公章。

